共青团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
榕黎院团〔2020〕12号


关于举办“学习寄语精神，展现青春担当”

——“福建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奖者(集体)事迹分享会的通知

各系团总支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精神，集中展示新时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，激励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，展现青春担当，经研究，院团委决定举办“学习寄语精神，展现青春担当”--“福建青年五四奖章” 获奖者(集体)事迹分享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：以“学习寄语精神，展现青春担当”为主题，会标统定为:学习寄语精神，展现青春担当--“福建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奖者(集体)事迹分享会
二、活动时间：2020年5月22日—2020年5月31日
三、活动对象：2019级所有学生团员

四、活动内容：

紧密结合全团部署开展的“学习寄语精神，展现青春担当”教育实践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五四寄语精神，分享学习体会感悟和青春奋斗故事，集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良好精神风貌，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、站稳人民立场、练就过硬本领、投身强国伟业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搏击。运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“团的会议一一主题学习会”功能展开视频学习。（详细操作见附件）

五、相关要求及说明

1.活动结束后，各团支部需在6月1日前向系团总支组织部提交电子照片（含截图、学习照片）、团支书心得（不少于300字，结合视频实际）等材料。各系团总支须在6月2日前统一将电子档打包上报院团委组织部。 
2.院团委组织部联系人：蔡延志，联系电话：13695916720，电子邮箱：1551883878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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